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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甲方（采购方）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乙方（提供方）: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

（财综〔2023〕12 号）、《河南省省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豫财

综〔2022〕91 号）等文件精神，以及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政府购买服务

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甲方向乙方采购 2023 年物业管理服

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物业管理服务采购事宜签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

守。

第一条：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名称

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物业管理服务。

第二条 物业管理服务主要内容

1.甲方机关办公区工程维保服务、保洁绿化服务、安保秩序维护服

务、网络智能维护服务、会议及接待服务、商务服务、食堂餐饮管理；2.

甲方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物业管理；3.甲方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等。

第三条 服务管理标准及要求

一、工程维保服务。办公用房的日常养护维修以及给排水、供电、

空调、消防等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管理。维修和保养服务。安保设备、

消防设备、空调内容及标准。包括：1.供暖服务。供暖季（当年 11

月至第二年 3 月）采暖锅炉操作及运行维修服务，锅炉设备设备水质

检测、各类设备、仪器仪表、水管线路的日常运行和检修维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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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配电箱及变电房高低压供电运行值班，供电系统、高低压电器

设备、电线电缆、电器照明装置等的日常管理和养护维修及避雷检测

工作。3.给排水系统的水质监测，及蓄水池、供水管路、排水管、消

火栓、隔油池等设备设施的日常养护维修。4.空调系统运行及热泵、

水泵、管道系统和各类风口、自控系统等设备的日常养护维修。5.

灭火器与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安全疏散系统及红外线报警

器等日常管理养护。6.传达室和报警监控运行管理，公共秩序维护，

防汛、治安及其它突发事件处理等。来人来访的通报、证件检验、登

记、证件退还等，报刊征订和邮件收发，代收代缴水电燃气费及供暖

费。

二、保洁绿化服务。房屋建筑本体公共部位的清洁、维护管理。

1.办公楼公共区域内的卫生保洁，一层大厅玻璃门、二层健身房玻璃

墙以及各楼层玻璃窗擦拭，消防栓、灭火器、果皮桶及各种指示牌等

附属设施的擦拭、保洁，防火门、消防梯扶手及消防楼道地面、墙体

立面、死角的拖洗保洁；2.综合楼（不含职工餐厅）公共区域内走廊

地面、步梯地面的拖洗清洁，一层大厅玻璃门及楼道玻璃窗擦拭，消

防栓、灭火器、果皮桶、宣传栏及各种指示牌等附属设施的擦拭、保

洁；3.公共环境卫生包括办公区的公共区域以及附属公共区域的清洁

卫生、垃圾收集；4.重大迎检活动期间会议室的清洁工作以及健身房

机械的擦拭；5.按相关规定与有资质的企业签订垃圾分类收集及清运

协议，对办公区、附属区域及食堂产生的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清运。

乙方负责办理垃圾倾倒证，并承担垃圾处理相关费用。6.电梯轿厢内

壁、外门的擦拭和定期保养，轿厢门槽地槛中杂物的清理，工作日期

间早 7：00 前对电梯地垫进行更换。7.绿化养护。综合楼附属绿化园

区绿植的日常养护，适时修剪、浇水、除草、松土、喷洒农药等。

三、安保秩序维护服务。1.管理区域内机动车辆的疏导和有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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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非机动车辆的有序停放工作；1.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物业

使用人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公共场地停放车辆，停放人遵守物业停车管

理规定及乙方的提醒、指挥服务；2.维护公共秩序，确保机关大院、

办公楼、综合楼及院区安全有序，完善防火防盗措施。3.保安人员对

办公楼及所属区域人员的出入和安全进行管理。

四、网络智能系统运维服务。机关通信系统、智能化办公系统、

安防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等的建设、管理和维护。1.全天候保障涉密

和非密网络、移动通讯网络、固定电话、保密机的畅通；2.联系对接

省专用通信局、各相关通信运营商做好通讯日管理；3.管理通用类办

公设备、办公家具和正版软件，提供预算编报采购、调配、耗材损耗、

维修养护等服务；4.提供视频会议技术辅助务;5.履行专用计算机系

统管理员职责；6.承担机关信创办、信息办交的工作。

五、会议和接待服务。提供办室务会、中心组学习、集体会议、

视频连线、座谈、会见等场地服务保障工作。1.茶水服务、会议用品

管理、环境布置、卫生保洁、会议室设备和家具设施的查验及报修；

2.会议室条幅和指示牌的摆放及悬挂，遗留物品的收集上报，对涉密

会议增加信号屏蔽和通讯工具存放屏蔽柜等；3.对会议人室使用申请

进行登记和报备，对会议临时更改信息进行通知.4 管理和维护机关

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提供图书资料借阅，健身场地和器材管理服务。

六、商务服务。包括机关文印服务和公共机构节能评估等。1.

对外发文、编号文件和涉密材料的文电排版、校对、印制和工作:2.

通过省政府办公厅内网综合平台网传请示和报告，接收省公文及转

办；3.提供机要件和普通件寄递、报刊订阅服务；3.对文印机器设备

进行维护与管理以及文印场所管理事务：4.实行文印服务人员 AB 角,

确保非工作日期间或其他情况期间, 服务不中断，质量不降低。

七、食堂餐饮管理。1.监督餐饮公司配备与服务相适应的机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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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工作人员和食品安全人员；2.监督地面、操作台面无积水、无油渍；

3.监督管理掌握好出菜时间；4.监督膳食搭配要求及正确的烹调方

式；5.就餐秩序维护服务；6.组织食堂服务评价；7.办理餐饮费用结

算。

八、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物业服务。1.房屋日常保洁；2.水电、空

调、通讯网络养护维修；3.饮用水配送供应。

九、国有资产出租管理服务。1.对顺河路 32 间沿街房屋进行公

开招租（包括向省财政厅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请示，制订工作方

案，设定房间底价，发布招租公告，组织进行报名，公开进行，代为

拟定并签订租赁合同，上报租赁情况等）；2.及时收取租户租金，按

时足额上缴国库；3.给排水维修维护；4.供电设备管理维护；5.房屋

日常养护维修；6.环境卫生管理；7.秩序维护管理。

第四条：甲方权利和义务

1.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甲方及时了解掌握项目工作进度；

2.检查监督乙方提供的各项服务承诺的执行情况，审定乙方拟定的

物业管理方案及制度；

3.为开展绩效评估，甲方应对乙方制定具体的考评意见。

4.根据协商制定的考核办法对各岗位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依据考核

结果支付管理服务费用。

5.对乙方录用服务人员监督考核，如违反本合同所述之规定，有权

对乙方录用人员换岗、调离提出书面建议通知，乙方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应及时执行并及时补充空缺岗位。

6.为乙方提供物业管理工作用水、用电及工具物料储藏地、物业办

公室、员工更衣室，以及提供其他为乙方做好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所需的

必要支持。

第五条：甲方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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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可要求甲方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拨付项目经费。

2.乙方承接甲方的服务项目的资金，其溢出部分主要应用于乙方的

再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3.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按本合同如实报告项目进展情况，按

时、按标准完成项目任务。如乙方未能在合同期内完成全部项目的服务

内容，合同结束后，应将相应款项返还甲方。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服务及管理制度；

根据各岗位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制定相应的年、月、周等工作目标计

划书。

5.认真执行相关管理制度、服务标准和工作目标计划，接受甲方对

物业服务标准和质量的监督与检查，及时与甲方沟通协调工作进度，控

制服务质量和标准。对于甲方出具的书面通知应及时处理和改进，并将

落实进展情况及时通报甲方。

6.工作人员在上岗前，乙方必须对其进行相应职业规范、岗位职责

和技术标准培训。锅炉、配电等岗位人员，应按国家规定持有相关工种

资质和等级证书。

7.培训教育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

管理并爱护各种设施，如因乙方管理不善，或因乙方人员失误及使用不

当，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8.根据不同工作岗位，工作人员应统一着装，挂牌上岗。

9.乙方要节水节电，严格控制长明灯、长流水,执行好节能减排工

作有关规定措施。

10.乙方派遣到甲方合同项目的工作人员，如发生疾病，或在工作

期间及上下班途中发生受伤、致残或死亡等意外事故，以及其他劳务纠

纷等，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11.乙方对物业使用人违反物业管理的行为，有权针对具体行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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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节轻重采取报告规劝、制止等措施。

第六条：项目经费使用原则及支付方式

1.同购买服务价款总额为：人民币（大写） 壹佰伍拾玖万叁千元

整 （RMB 1,593,000.00)。

2.支付方式：公账汇款

户 名：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郑州政二街支行

账 号：411060500012015782586

3.合同总价款不包含因工作需要所产生的交通费、差旅费、出差补

助等费用，以及与岗位工作有关的其他临时性费用支出，不包含设备运

行、维修所需各种耗材。

4.合同终止后根据绩效评估及合同履行中的过错或过失责任造成

经济损失的进行清算后支付。

第七条：合同期限与终止

1.合同期限

由于省直机关事务改革及乙方原因，未及时签订采购合同，但自

2023 年 1月 1 日起乙方已经履行本合同相关义务。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甲乙双方同意本合同成立，期限为 壹 年，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2.合同的终止

（1）合同期满，双方未续签的；

（2）乙方服务能力丧失，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3）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现乙方不符合《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3

年政府购买服务改革重点工作的通知》（财综〔2023〕12 号）、《河南省

省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豫财综〔2022〕91 号）等文件精神以

及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工作有关要求的




